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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关注机器处所通风系统的 PSC 检查 

作者：防损部 程彦民 

 

摘要 

船舶消防安全是港口国监督（PSC）检查的重点，在 PSC 检查中一旦船舶被滞留将

会对其安全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协会通过分析近些年 PSC 检查中引起船舶滞留的缺陷发

现，机器处所的通风控制装置缺陷俨然成为引起船舶滞留的主要缺陷之一。本文尝试从

船舶机器处所的通风系统控制装置的设计、公约要求、常见缺陷和船舶消防安全角度进

行分析解读，以期使会员船东和船舶对船舶机器处所通风控制装置的维护引起重视并促

进船舶安全。 

一、通风控制装置与机舱火灾 

近些年来，船舶火灾的频数和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都呈上升趋势。据统计，船舶火

灾居所有海难事故总数的第四位，而火灾所造成的损失更是排在所有海难事故之首。机

舱是船舶的主要机械设备集中地，是船舶的“心脏”，具有封闭空间大，结构复杂，可

燃物质多，热传导性能强等特性。机舱火灾发生率相对较高，而机舱火灾又具有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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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火势蔓延迅速、损失迅速扩大、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其危险性和危害性都很强，很

容易造成船舶巨大灾难。 

从船舶机舱通风设计角度，机舱通风的设计原理是机舱机械进风和自然排风或机械

排风，即：空气由风机送入机舱或辅锅炉舱、泵舱、轴隧等其他舱室，通过风管从上向

下分配到各个平台，供给空气消耗的设备和发热设备。其中，主机、锅炉、辅机和空气

压缩机等大型的空气消耗设备，直接由风管供给新鲜的空气，其他的消耗设备或发热设

备间接地由输送到各区域的新鲜空气供给。空气一直被送到机舱最底部，各个平面的空

气经过消耗和带走设备热量，剩余的空气受热后向上对流，经过机舱烟囱百叶窗等排风

口排出，完成机械进风到自然排风的全过程。同时，机舱烟囱百叶窗排风口设置在机舱

尾部最顶部区域，以便利用船舶航行时产生的负压加强排风。 

机舱通风筒、烟囱百叶窗的关闭装置和防火挡板是在机舱火灾期间，阻断新鲜空气

进入机舱的关键设备，也对机舱大型灭火系统的灭火功效起决定性作用。 

 

二、公约对机器处所的通风系统的要求 

SOLAS 公约第 II-1 章第 35 条规定 

第 35 条 机器处所的通风系统  

A 类机器处所应有足够的通风，以确保其中的机器或锅炉在包括恶劣气候在内的所

有气候条件下全功率运转时，该处所能有充足的空气供应，保证人员安全和舒适，以及

机器运转。任何其他机器处所应有适合于该机器处所的适当通风。  

机舱通风的目的是为燃烧设备提供必需的燃烧用空气，带走设备的散热，为机舱内

工作人员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 

从船舶机舱通风设计角度，机舱通风的设计原理是机舱机械进风和自然排风（或机

械排风），即：空气由风机送入机舱或其他舱室 ( 辅锅炉舱、泵舱、轴隧 )，通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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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从上向下分配到各个平台，供给空气消耗的设备和发热设备，其中，主机、锅炉、辅

机和空气压缩机等大型的空气消耗设备，直接由风管供给新鲜的空气，其他的消耗设备

或发热设备间接地由输送到各区域的新鲜空气供给，空气一直被送到机舱最底部，各个

平面的空气经过消耗和带走设备热量，剩余的空气受热后向上对流，经过机舱烟囱百叶

窗等排风口排出，完成机械进风到自然排风的全过程，同时，机舱烟囱百叶窗排风口设

置在机舱尾部最顶部区域，以便利用船舶航行时产生的负压加强排风。  

机器处所通风系统的公约要求 

SOLAS 公约 2015 年修正第 II-2 章 第 4 条 引燃的可能性 

4.2.2.2 ：在正常情况下，机器处所应有充分的通风，以防止油气聚集。  

SOLAS 第 II-2 章 第 5 条 潜在的火势增大 

5.2 处所内空气供给和易燃液体的控制  

2.1 通风的关闭和停止装置 

2.1.1 所有通风系统的主要进气口和出气口都应能从通风处所的外部关闭。关闭

装置操作位置应易于到达，有显著的永久性标志，且应指示出关闭装置是处在开启位置

还是处在关闭位置。 

2.1.2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货物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的动力通风，应能从其

所通风的处所外部易于到达的位置将其停止。此位置在其服务的处所失火时应不易被切

断。 

2.1.3 对于载客超过 36 人的客船，除机器处所和货物处所的通风以及可根据第

8.2 条要求的任何替代系统外，动力通风应有集中控制装置，以便在两个尽可能彼此远

离的位置均可停止所有通风机。服务于货物处所动力通风系统的风机应能从该处所外的

安全位置予以关闭。  

2.2 机器处所的控制装置 

2.2.1 应设有供天窗开启和关闭、在烟囱上正常排气通风开口关闭和通风挡火闸

关闭用的控制装置。 

2.2.2 应设有停止通风机的控制装置。对服务于机器处所的动力通风应设有能从

两个位置集中控制的装置，其中之一应位于这种处所的外面。机器处所内的动力通风停

止装置应与其他处所内的通风停止装置完全分开。 

2.2.3 应设有停止强力鼓风机和抽风机、燃油驳运泵、燃油装置所用的泵、润滑

油供应泵、热油循环泵和油分离器（净油器）的控制装置。但是，本条 2.2.4 和 2.2.5

的规定不必适用于油水分离器。 

2.2.4 本条 2.2.1 至 2.2.3 和第 4.2.2.3.4 条要求的控制装置应位于各有关处所

的外部，从而不会在其所服务的处所失火时被切断。 

2.2.5 对于客船，本条 2.2.1 至 2.2.4 和第 8.3.3 和 9.5.2.3 条所要求的控制装

置以及任何所要求的灭火系统的控制装置应位于一个控制位置或集中在主管机关满意

的尽可能少的地点。这些地点应能从开敞甲板安全进出。  

2.3 对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控制装置的附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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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对于周期性无人值班的机器处所，主管机关应对保持机器处所的耐火完整

性、灭火系统控制装置的位置和集中性以及所要求的切断布置（例如通风、燃油泵等）

予以特别考虑，为此可以要求配备额外的灭火设施和其他消防设备以及呼吸器。 

2.3.2 在客船上，这些要求应至少等效于对通常有人值班机器处所的要求。 

根据 SOLAS公约要求，所有通风系统的主要进口和出口都应能从被通风处所的外部

予以关闭。要求关闭装置操作位置易于到达，有显眼的永久性标志，且应指示出关闭装

置是处在开启位置还是处在关闭位置；应设有供天窗开启和关闭、在烟囱上正常排气通

风开口关闭和通风挡火闸关闭用的控制装置。  

机舱通风筒和天窗应急关闭装置是机舱防火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设备如果

存在缺陷，在机舱发生严重火灾需要进行封舱灭火时，就会因为封舱隔绝不完全，影响

灭火效果，导致船舶、船上人员及货物的安全受到威胁。因此机舱通风系统装置的检查

成为港口国检查(PSC)的重点。机舱通风筒和天窗应急关闭装置缺陷在 PSC 检查中属于

常规滞留项目，需要引起会员船东和船舶高度关注。 

 

三、机器处所通风装置主要缺陷 

机舱通风筒和天窗应急关闭装置是机舱防火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设备如果

存在缺陷，在机舱发生严重火灾需要进行封舱灭火时，就会因为封舱隔绝不完全，影响

灭火效果，导致船舶和船员人身受到威胁。因此，机舱通风控制装置一度成为 PSC 现场

检查的常规必查项目。根据协会对众多滞留案例的跟踪调查发现，正是由于部分船舶对

机器处所的通风系统的理解和检查应对不足，才使得机舱通风控制装置缺陷成为导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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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滞留的主要项目。在 PSC 现场检查中常见的机器处所通风装置缺陷包括，机舱通风筒

自动关闭开关不灵活；船员对机舱烟囱顶的防水板开关不熟悉；机舱风筒自闭装置不活

络；烟囱百叶窗关闭不严；机舱风筒开关方向标反；机舱门和舵机房等防火门自闭器功

能失常或用绳索、钩子等保持常开；机舱烟囱及通风筒锈穿有洞；机舱通风筒挡板气缸

漏气；机舱风机风筒手轮的活络、开关试验，是船上日常维护保养工作中的重要项目之

一，如手轮被卡死，说明船员在日常养护工作不足，PSC 检查官可能会以通风装置缺陷

为由，认为船上船舶维护保养工作处于令人怀疑的状态，进而可能加大检查范围和力度。

特别是机舱烟囱百叶窗作为与机舱相连的二氧化碳保护处所，在百叶窗无法有效关闭的

情况下，容易导致氧气自由出入，无法保证二氧化碳灭火效果，属于 PSC 检查中严重的

滞留性缺陷，要引起格外重视。 

以上这些缺陷的产生，提醒会员船东和船舶按照体系管理的要求，进行日常维护保

养工作的重要性，以确保风机机构和阀瓣/百叶窗与轴的连接是有效的。在定期检查防

火阀时，在检查前应确保它们被正确地标记有打开和关闭位置，锁销可以自由拆卸，操

作手柄可灵活移动，操作平稳。 

 

四、机器处所通风系统的维护保养 

目前，世界各港口的 PSC 检查越来越呈严厉、频繁、细致、专业化的趋势，这是时

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PSC 检查的目的就是限制与排除低标准船，保证船舶安全航

行和防止船舶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是对船旗国海事主管当局履约的监督和补充。有关

通风筒、机舱烟囱百叶窗的关闭装置或防火挡板装置的有效性关乎船舶消防和船舶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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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安全，属于 PSC 现场检查的常规检查项目，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维护保养和 PSC

迎检工作。 

（1）船舶除严格按照国际公约和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做好船船和设备的维护保养、

应急演练、人员培训等工作外，应根据各港口的实际情况和 PSC 检查时间，提前做好 PSC

的自查和迎检工作，特别是要对船舶曾出现的缺陷进行反复检查，避免因同一设备或区

域反复出现多项关联缺陷而被开具 ISM 缺陷。 

（2）机器处所通风装置缺陷虽然源于船舶维护保养不当，但很大程度上与公司管

理脱节有关，公司应定期对船舶进行监督，加强公司对船舶的管理，做好岸基对船舶的

支持，有效防止或减少包括消防类缺陷在内的滞留性缺陷的产生。 

（3）对于在 PSC 检查中被发现的缺陷，船舶应按照安全管理体系规定的程序认真

进行报告、分析和纠正，按时、有效地落实纠正措施，通过落实责任人来完善管理制度。 

结束语 

船舶消防安全是 PSC 检查关注的重点，PSC 检查中包括机器处所通风系统装置在内

的滞留性缺陷都涉及相关公约要求，会员公司和船舶应加强学习、理解、履行国际公约，

船岸互动开展维护和自查自纠，保持船舶船体、设备始终处于良好技术状况，严格按照

国际公约和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做好船船和设备的维护保养、应急演练、人员培训等工作，

做好船舶常规维护和 PSC 迎检工作，让航行更安全。 

 

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